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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意义理论中争议最多的，是解释的 “正确标准”问题。解

释是个动态的开放概念，无绝对标准。但解释必须有个标准，才能讨

论文本的意义地位等一系列问题。一般论者的做法是设立一个理想的

读者人格。皮尔斯认为人生有涯，人类的知识只有在探索社群的累加

与衍生中，才真正成为文化。费什提出 “解释社群”理论，在这个似

乎无解的问题上迈出了切实的一步: 既摆脱了作者意向，也摆脱了

“文本意义”的绝对地位，更摆脱了完全依从个人的无政府式的相对主

义，他的理论更适合文化符号学的解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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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ost debated question in the theory of meaning is about

the standard of interpretation. Interpretation is a dynamic and open concept
with no absolute standard. But it must have a standard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discussion of a series of important issues. Most scholars propose an ab-

stract personality of ideal reader as an answer. C S Peirce insists that the life

of anyone is limited，and culture can only be formed by the culmination of hu-
man knowledge in a Community of Inquiry. Stanley Fish suggests a more solid

step of Interpretive Community. His suggestion is more beneficial to cultural

semiotics，as it is free from authorial intention as well as the textual mea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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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importantly，it is free from the anarchic relativism of individual interpre-
tations.

Key words: standard of meaning; community of inquiry; interpretive
community; semiotics; cultural studies

一 意义的标准之乱局

符号学研究的是意义，一切与意义有关的问题，符号学都需要提出一个

处理方案。符号学到现在还在争议中发展，证明这些方案很难如数学或逻辑

共识那样无懈可击———无法完美本身，也许正表现了符号学深刻的人文品质。
不过，在有争议性的诸种方案中，有些方案更合理一些，或者在某种限定条

件下更有效一些，这时候就要具体分析，不宜用一种方案覆盖一切情况。
意义理论中最令人困惑的，论家争议最多的，就是解释的 “正确标准”

问题。符号学能否解决意义理论的这个关键问题呢? 本文无法过多地进入

各派理论的细致辨义，但可以将争议的看法大致上分成三种。
第一种，符号文本的意义标准在作者意图中，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现

象学理论家 E . D. 赫施。20 世纪中期之后，大部分理论取消作者意图作为

标准的有效性，而赫施在 《解释的有效性》中反对这些理论，提出要 “保

卫作者”。他认为读者的解释过于多变，与之相比，“本文的含义始终未发

生变化，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含义的意义”。在这句话中，文本的 “含义”
( meaning) 指的是 “作者用一系列符号所要表达的事物中存在的那种东

西”，也就是“意图意义”，而“意义” ( significance) 则是指 “含义与某个

人，某个系统，某个情境或某个完全任意事物之中关系”，即 “解 释 意

义”①。解释意义可以千变万化，但最终的判别标准还是作者意图。赫施的

理论是否符合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的原意，引起了很多争议，许多人认为

他的理论并不能代表现象学文论的立场。赫施再三提出，他是把胡塞尔的

意见往前推了一步; 有论者认为，赫施是歪曲了胡塞尔的原意②。从胡塞尔

的在《逻辑研究》中的阐述来看，他的确认为，意向赋予符号文本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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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解释者必须回溯这种意向①。

第二种立场，认为意义在文本里，典型的代表是各种形式主义派别。

他们认为一切意义都在文本内部，新批评派称此立场为作品的 “文本本体

论”。这种理论首先反对“意图主义”，认为作者的意图不能作为意义标准，

因为“文本开始存在之时，恰好就是作者经验终结之时”②。瑞恰慈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就提出: “重要的不是诗说什么，而是诗本身。”③ 到 20 世纪 40

年代，韦勒克依然坚持 “文学作品是自成一类的，有本体地位的、有认知

力的客体”④。在另一端，新批评派也认为读者是作品解释中最不可靠的一

环，因为效果千变万化不可预判。意义的标准必须在文本内部，“诗是情感

固定下来的一种方式，也可以说是让世世代代的读者都能感受到其感情的

一种方式”⑤。新批评的文本中心论似乎认为文本如茧壳，其将意义封在里

面; 而结构主义之后的理论，则一再坚持“开放文本论”。

第三种意见，认为意义必须在读者的阅读中才能实现，因此意义的标

准也在读者那里才能找到。在近几十年，这第三种立场拥护的人更多。这

一派最典型的是德国的接受美学 ( Aesthetics of Ｒeception) 和英美的读者反

应论 ( Ｒeader-Ｒesponse Theory) 。伊瑟尔发展了英伽顿的图式论，提出 “隐

含读者”理论，他认为隐含读者既不是具体读者，也不是抽象概念，而是

“文本结构期待的读者”，是文本预期的阅读和解释; 隐含读者是文本呼唤

出来的，因此隐含读者是文本的邀请结构 ( inviting structures) 形成的 “反

应网络” ( network of response) ⑥。这种理论影响了很多人，如认知叙述学家

弗鲁德尼克认为叙述性 “不是文本内在的品质，而是读者强加于文本的特

征，读者把文本当叙述来读，由此把文本叙述化”⑦。另有学者接受美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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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发展成“读者反应论”，则进一步认为，只有读者的阅读才能为意义提

供了解释标准。这一派的批评家包括乔纳森·卡勒、诺曼·霍兰德、斯坦

利·费什等人①。本文将仔细讨论的“解释社群”理论，是这一派提出的引

发最大争议的观点。

也有人试图调和这三者的立场，例如 “新阐释学”的伽达默尔。他认

为真正有效的意义必须是 “视界融合”的结果，即解释者的解读视界与作

者的意图视界互相接近，迫近融合。这是一种理想的境界，然而操作复杂，

显然比较适合经学家与文学史家这样的职业解释者，但不能苛求于一般读

者，更不适用于广告之类并不要求复杂解读的日常文本。

大部分理论家各执一说，上述三个立场无法调和。20 世纪 60 年代韦勒

克与汉布格的论战，维姆萨特与克里格的论辩，布鲁克斯与赫施的论战，

都是文本中心论者与作者意向性论者的争执。随着结构主义的兴起，紧接

着后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的冲击，主张打开文本，解释开放，不需要解释

标准，这个寻找解释标准问题的努力，似乎暂时退到了幕后。

实际上，论辩一直在紧张地进行。1982 年 11 月，W. J . T. 米切尔在芝

加哥大学组织了“解释的政治” ( Politics of Interpretation) 讨论会，参加辩

论的是欧美批评家一时之选: 韦恩·布斯、茱莉亚·克里斯蒂娃、罗纳

德·德沃金、海登·怀特、爱德华·赛义德、佳亚特里·斯皮伐克、特

里·伊格尔顿等。他们从文学的解释延伸到法律的解释，深入探讨解释策

略背后的意识形态，其中有些人是闻名已久的立场针锋相对的代表人物，

如读者反应论的斯坦利·费什与现象学意图主义的赫施。此讨论会的辩论

不仅由著名的文论刊物《批评探索》 ( Critical Inquiry) 出了专刊，并且由芝

加哥大学结集出版②。在这些批评家看来，解释意义的标准并不只是一个解

释策略的问题，而是卷入“文化政治”的根本立场。

解释无标准，导致文本开放，其无限衍义固然是好事，但解释有标准

才能讨论文本的意义地位，否则无法构建隐含作者，也无法讨论叙述者的

可靠性。因此，解释是个动态的开放概念，既有标准，又无绝对标准。现

代文论创造的这种个人化、“原子化”的相对主义情景，实际上是一种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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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的虚无主义。

解释标准问题，直接引发谁才拥有解释标准权的问题，也就是什么样

的读者的解释才是有效的———这问题引出的争议更多，很多人认为 “感受

式批评”肯定会导致相对主义的无政府状态，为此，必须找到一个解释者

人格，也就是实际读者应当尽量靠拢的位置，以确定解释大致应当遵循的

标准。但什么是理想的解释者人格? 讨论复杂意义问题的燕卜逊不得不首

先解决这个问题，不然他的讨论就完全失据。他称之为 “具有正当能力的

读者”①，后来又称之为“合适读者”②; 瑞恰慈称之为“合格的读者”( right
kind ofreader) ; 吉布森称之为 “拟扮读者” ( mock reader) ③; 艾柯称之为

“模范读者” ( model reader) ④; 布鲁克 － 罗斯称之为“被编码的读者” ( en-
coded reader) ⑤; 里法台尔称为 “超级读者” ( super-reader) ⑥; 而罗伊·哈

维·皮尔斯说得比较复杂，称之为 “受过合适训练的读者”( properly-in-
structed reader) ⑦。

批评家们都明白需要一个读者人格作为接受者，没有接受的表意过程

是不完全的，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只有阅读才能让意义落实。但读者是由

无数个人构成的，读者的分化造成意义散乱，解释就不可能有标准。到底

谁有资格做这样一个 “标准读者”呢? 以上批评家提出的各种方案，实际

上是说遵循某种程序的读者才可能做出 “正确的解释”，其他人的读法只是

个人的读法而已。这个想法是对读者提出限制性资格要求，肯尼斯·伯克

不同意，提出“正常读者” ( normal reader) 概念。他解释说: “除了歇斯底

里的读者，或古董鉴赏家式的读者，所有的读者都是正常合适的读者。”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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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主张文化贵族主义的阿伦·退特不同意，他认为这种看法是假定所有

的人在解释上都有相同能力，是把民主观念误用到了批评理论上①。
不管什么样的读者，他要提出符合标准的解释才有资格。这样的讨论

长期没有结果，因为究竟什么是解释标准，依然没有解决。但我们也应当

看到，批评理论家们逐渐接近了一个观念，即解释的标准是我们文化的一

部分，是文化训练所造成的一种集体性的能力。也许这个概念的最早清晰

表达来自 19 世纪的别林斯基，他认为 “读者群是文学的最高法庭，最高裁

判”②。而关于解释与社群关系的最系统论证，应当是符号学的奠基人皮尔

斯的“探究社群” ( Inquiry Community) 理论。

二 皮尔斯 “探究社群”理论

皮尔斯多次讨论“探究社群”，但他的笔记绝大部分生前没有发表。时

至今日，他的论著已经有多种集合，但要系统地厘清他对某个问题的论辩，

散乱的笔记依然不方便，“探究社群”这个问题也就始终没有引起理论界足

够重视。如果得到足够的注意，20 世纪 80 年代出现的解释社群理论也不至

于绕那么多弯路。当代的 “解释社群”观念来自 “读者反应论”的理论派

别，读者反映论是德国 “接受美学”的演化; 接受美学的学术系谱则来自

伽达默尔的阐释学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他们的理论又可以追溯到胡塞

尔后期现象学提出的“共同主体性”。实际上，皮尔斯的探究社群理论与一

个世纪后美国的 “解释社群”理论可以说有直接通路，毕竟，无论是逻辑

哲学还是文艺学，解释标准问题是任何意义问题讨论中必不可少的关键。
本文重新整理并对比这两种观点，可能是有益的。

皮尔斯提出“探究社群”观念的出发点吓人一跳，他不是觉得个人能

力和见识有限难以接近 “标准解释”，而是认为个人不可避免要死亡，使得

人类的知识积累不可能依靠个人。他认为本来解释是开放的，但 “死亡使

我们的风险数量及其推断数量变得有限了起来，也由此使得它们的平均结

果变得不确定”; 人生的有限性是任何人、任何天才都无可奈何的事，哪怕

假定我们有可能获得真知或相对正确的知识，如果不能转化为社会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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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只能终结于我们死去的头脑中; 死者中止解释，不再追求意义; 因此我

们必须依靠其他人，某种解释才得以承传。很多人认为皮尔斯讨论的只是

持同样观点的一些哲学家和文化精英，因此他们把皮尔斯的 “探究社群”

译为“探究共同体”———这个中文翻译听起来似乎是一个学术团体，人数

不是个问题①。事实上，皮尔斯的“社群” ( community) 观念和社会学的观

念远比这种理解宽阔开放， “我只知道有唯一一种方法可以解决这种困

难……逻辑性必须拥抱整个社群。同样，这种社群也不可以是有限的，它

必须延 伸 至 人 类 的 所 有 种 族，我 们 与 他 们 形 成 了 直 接 或 间 接 的 心 智 关

系……对我来说，那种不能牺牲自己的灵魂去拯救整个世界的人，其所有

的推论都是集体不合逻辑的”。由此，他得出一个值得深思的结论: “逻辑

扎根于社会原则 ( social principle) 之中。”②

不仅探究社群延伸到 “人类的所有种族”，甚至，在皮尔斯的理解中，

探究社群是跨越时间，跨越代沟，在历史上绵延的——— “这个社群无论会

有多么的不明确，它都必须超越这种 ‘地质学纪元’，并且超越所有的边

界”③。这与皮尔斯关于符号意义的 “无限衍义”观念一致: 任何符号的意

义只有用另一个符号才能解释，而这个符号又需要另一个符号来解释，由

此，在任何解释中，符号的链条延展到无穷④。此种“无限衍义”是人的思

想方式的本质特征，“每个思想必须与其他思想对话”; “思想永远用对话的

形式进展———自我的不同阶段之间的对话———这样，对话性 ( dialogical) 本

质上就是由符号组成”⑤。

不管是与他人思想对话，还是与自己过去曾将达到的理解对话，符号

只有在社会性的累加与衍生中，才能真正成为活生生的意义。个人的解释

实践，由于无知，由于懒惰，由于自满，由于死亡，才会停止在一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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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而一旦由探究社群在进行解释活动，符号意义的延续和演化，空间上

时间上都没有停息的可能，只有社群才能保证无限衍义。

三 费什 “解释社群”理论

关于社群与“他人”，关于理解真知的“对话性”，在 20 世纪各种理论

中渐渐汇合成共识，如胡塞尔的 “交互主体论” ( con-subjectivity) ，杜威的

工具主义“效力社群”观①，米德的 “符号互动论”②，巴赫金的文本与文

化的“对话性” ( dialogicality) 理论，列维纳斯的 “他人性” ( alterity) 理

论，泰勒的社群主义 ( communitarianism) ，罗蒂的 “团结” ( solitarity) 说，

哈贝马斯的“真理共识” ( consensus on truth) 理论，还有胡适的 “大我”

说③，等等。虽然以上思想家有的是现象学与存在主义体系的，有的沿袭的

是英美思想界的分析哲学的传统，但殊途同归都走向以社群为中心的意义

理论。皮尔斯符号学中探讨的社群理论具有突出的地位，因为他讨论的是

意义行为，他强调解释是一种集体行为，哪怕表面上是个人在进行。但是，

这种社群的作用如何构成解释标准，依然没有能得到详细讨论。

无怪乎本文上面提到的芝加哥大学的文学理论研讨会引来了各种学派

的学者参与，然而不管哪个学派，都无法回避回答解释标准问题。意义解

释的社会化，渐渐成为一种学界共识，卡勒则把这种人格抽象为 “文学能

力” ( literary competence) ④。显然这观念来自乔姆斯基的结构语言学，实际

上他是在呼应巴尔特的观点: 只有具有文学能力的读者，才能把文本的意

义加以实现。他强调，在阅读之前头脑中就存在着一套内在于每一个人的

规则体系，“一套约定俗成的程式”⑤。但是，究竟谁具有这种文学能力呢?

这个鬼影般的“理想读者”，变成一种能力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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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解释问题社会化”大背景上，费什提出的 “解释社群”理

论看起来并非横空出世孤标一格，实际上他是第一个提出一种可以认定具

体读者的方式，而不再满足于设立一个抽象的理想人格的学者。用这种方

式来解决这个一直纠缠不休的解释标准问题，应当说是在这个似乎无解的

问题上迈出了切实的一步。

社群的读法，何以能成为解释的标准? 因为建立社群这范畴本身，就

需要找到排他的共同点，“确保一致的方法是使不一致变得不合拍”。这种

排他已经成为一个社群内无须争论的自然而然的习惯，只有社群能做到这

一点。“解释社群的概念本身解释了自身: 同一社群的成员必须一致，因为

他们的眼光 ( 以及他们的行事) 与这个社群心目中的目的与目标相一致，

在社群眼光中，某种看法应当是明显的，不可避免的，简直不可能是另样

的”①; 而解释的标准，“实际上是社群的观点之延伸”②。这样一来，个人

的读法，也就成了社群观点立场的一部分。

解释社群理论固然是一个比较行得通的方法，但它并不是一个没有质

疑可能的理论，这样一个观念必然会遇到很多问题。

首先探究社群的边界在哪里? 这个社群必须排拒什么样的人? 这个社

群的人如何互相协商才能保持解释标准稳定? 费什的论证方式是反过来的，

“不是一群个人共享某种观点，而是某种观点或组织经验的方式共享了一批

人……因此这些社群的成员不再是个人，而是因为他们参与了社群的事业，

他们的意识是社群财产”③。因此，解释社群的稳定性并不来自某种预定的

协议，也不来自某种对权威的钦佩，不在于某种文本本身的要求的解释法，

也不在于文本发出者的意向性压力; 这个过程是反向进行的，不是解释社

群选择成员，而是成员选择解释社群。解释社群，就是采取这种读法的读

者自然的集合。

下一步的难点，就是解释社群的边界如何确定。费什说: “稳定性在

于解释社群本身的组成。”④ 你属于这个解释社群，就是你用这种解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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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原因，“当你看书时，把一本书打开，把面前书页上的文字加以组织，

这时一种历史的、特定的阐释就会加入你的理解，这不是说你要把自己看

成是 ‘正式’进入这个团体，而是你已经和这个团体融为一体”①。你采

用这种解释方式，你就属于这个解释社群，正如费什自己的书名所强调

的，“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事” ( Doing What Comes Naturally) 。但就意义

的社会性与实效性而言，这的确是一种言之成理的方式。费什的 “解释社

群”方案遥遥呼应皮尔斯的 “探究社群”方案，把意义的解释社会化、
复数化。

四 解释社群论引发的争论

然而，人们依然会问: 为什么其他人的解释都是个人的解释，小众的

解释，标新立异的解释? 难道只因为你们人多势众，你们的方式就成为解

释的标准? 这是一种解释标准的马尔萨斯定律。
为什么持独立观念的个人不能坚持说自己的看法有道理? 为什么他必

须承认阐释社群同意的观点是标准? 为什么费什敢说 “进行解释的 ‘你’
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是一个公共的‘你’”②? 费什的理论一直受到严厉

的批评与反驳，许多人认为，费什的理论实际上取消了文学批评，甚至取

消了“读者反应论”批评，代之以职业规范、政治和体制权力。“高度敏感

的阅读工作被平庸化了”，因为 “只是对某种权威预定的保守主义的屈

从”③ ———费什这个观点意味着“阐释者被免去了为文本的效劳，只不过成

了意识形态团体谦卑的仆人”④。费什的主张 “再次导致了文学的社会化，

生成的意义只是为了符合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的解释而已”⑤。费什的解释

社群理论之所以遭到西方学界的大声谴责，就是因为它把好不容易被后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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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主义与解构主义打开的文本重新关上，用 “社会学”的读法，也就是用

“俗见”，来代替开放的流动的多样化的读法。如果只是从解释本身来说，

解释社群理论实际上把文本的开放性，把解释的多样性给封死了。

但费什辩解说: 每一种解释方式只是对解释社群各自的读者才是确信

无疑的，所以对一部文本的不同解释也可以让不同的解释社群竞争。如果

情况真是如此，我们会赫然见到一个文化中同时有几个甚至十几个 “解释

社群”在争夺解释标准的正统性。费什自己举出的例子，是威廉·布莱克

的著名短诗《老虎》。究竟“老虎”象征什么，他举出五位著名批评家完全

不同的回答①。一首诗竟然在英美当代文化中，有五个批评家代表的五个

“解释社群”。费什如此的自我辩解，就又回归到相对主义，失去了解释社

群提供意义标准的社会作用。实际上，解释社群，就应当是占多数的人可

能有的读法，这点毋庸讳言。多数人的 “正常读法”，就是符号学中所谓

“非标出性”的读法; 其他各种不同的读法，是少数人的，甚至是个别人的

“标出性”读法——— “标出性” ( Markedness) 就是任何对立的二项中比较

少用的一项所具有的品质②。

我们可以举某些经典文学作品为例，鲁迅关于 “红学”就有一段名言:

“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 经学家看见 《易》，道学家看见淫，

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鲁迅指出了五种

人的读法，可以说是五种 “社群”，但内中显然没有一种是我们希望找出

的、提供了“解释标准”的“解释社群”，这至多只是五批人。这点很容易

理解: 我们拍一部《红楼梦》的改编剧，尤其是必须适合大众 “读法”的

多集电视剧，此据关于 《红楼梦》的大致上一致的读法，就是解释社群的

读法，因为电视剧不能得罪观众的多数。因此，也很容易发现，以上五种

读法完全不能作为解释标准贯穿全剧。2010 年放映的李少红导演的 《红楼

梦》电视剧，因镜头中林黛玉的死亡是 “裸死”而引起全国观众愤怒抗议，

因为这“超越了中国观众的审美底线”③。此种事件，证明本文讨论的问题

实际上极其具体，绝对不是一个抽象的纯学术问题。

用这个办法来测试 《水浒传》或 《三国演义》道理也一样。鲁迅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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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 金圣叹发现

《水浒传》叙述不可靠，“盖作者只是痛恨宋江奸诈，故处处紧接出一段李

逵、朴诚来，做个形击。其意思自在显宋江之恶”。这些仁智各见的读法使

我们大开眼界，却是具有标出性的读法，不是中国社会多数人的读法。测

验方法很简单: 不可能用这种读法来拍一部 《水浒传》或 《三国演义》的

电视剧，或是到中学课堂上讲课。
应当强调说明的是，观察整个文化，情况就会完全不同，文学艺术鼓

励独创性，读者以自有心得为精神满足，解释社群理论的负面影响就太大;

但我们的整个文化都是由表意符号活动构成的，需要我们对事实做出解释

的不完全是文学艺术，而大部分是实用意义的符号文本。皮尔斯等人讨论

符号学的基础时几乎不以文学艺术为例，因为符号学是为整个文类文化寻

找规律，它实际上着眼于哲学、语言学、逻辑学，而不是艺术①。虽然费什

认为自己的理论是一种文学理论，实际上他的理论更适合文学艺术之外的、
泛文化符号学的解读方式。一旦我们的视野扩充到整个文化，解释社群理

论就非常有效了，可以费什本人后来把解释社群理论应用于法律解读。
例如，广告的所谓 “到达率”，就是领会广告营销意图的群体之大小，

是整个广告活动的意义所在。面对广告，那些异样的个人化的读法，因各

种原因漠不关心的“读法” ( 例如看到电视节目转为广告就不再注视屏幕) ，

都落在广告文本的目标解释社群之外。此时解释社群的读法，就是广告的

解释标准。对于人类文化中的极大多数意义文本 ( 例如政策执行、法律判

决、舆论表达，甚至影视制作、旅游设计，城市规划等等) ，更需要比较稳

定解释的文本，很难满足于开放文本和解释自由，这时候，“解释社群”作

为意义标准，还是可行的。
因此，解释社群理论的社会化倾向对于标榜独创性的文学艺术文本的

确有点不公平。法国先锋戏剧家阿尔多 ( Antonin Artaud) 极不喜欢取悦观

众的戏剧，他只是无可奈何地承认戏剧必须有观众，“倒并不是怕用超越性

的宇宙关怀使观众腻味得要死，而是用深刻思想来解释戏剧表演，与一般

观众无关，观众根本不关心。但是他们必须在场，仅此一点与我们有关”②。
很多人觉得艺术家的这种态度是应当允许的，甚至是应当被鼓励的，偏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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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什坚持说解释社群理论是一种文学理论，故引出很多人的不服。其实，

“解释社群”理论与皮尔斯当年的“探究社群”理论一样，应当是一种文化

意义理论。

解释社群理论也抵制了意义就在文本之中的立场，这种立场在文论界

绵延大半个世纪，从新批评到接受美学做了多种不同的辩护方式。新批评

的“文本本体论”与接受美学的 “召唤结构论”表面上非常不同，实际上

都把文本作为解释的最后归结。费什坚持认为: 从表面看，文本一行字、一

页书的确存在，可触可摸，也可拍照，往往给读者一种客观性的感觉，他称

这种“文本客观性”是一种 “幻觉”，而且是一种 “危险的幻觉”①。文本

本体论有一种拜物教神秘主义，认为符号文本可以比创作和阅读更好地支

撑意义。实际上，一首诗之所以是一首诗，是因为文化的程式迫使我们用

诗的方式解读这个文本，文本本身的作用只是配合地 “酬劳”这种读法。

有的文本能酬劳几种读法，例如 《庄子》可以读成哲学，也可以读成文学，

因此，连最基本的体裁属性本质都并不在文本里，而在文化的读法规范里。

一般文论史把美国的读者反应理论看成是德国接受美学之流亚，但费

什的解释社群说与接受美学很不相同。接受美学把文本作为一种 “召唤结

构”，把读者看作文本期盼中的 “隐含读者”，文本是主，读者是客。费什

与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伊瑟尔有过一场很生动的论争，伊瑟尔将文本与读

者的关系比作人们仰观星空画出的星座，“两个人仰望夜空，看的可能是同

一个星座，但一个人看见的是犁，另一个则看成是一个铲斗。文学文本中的

‘星星’是固定的，联结它们的线是变化不定的”②。在伊瑟尔看来，文本就

像星星一般恒定，读者的星座拟想则是在这个基础上次生的。但费什针锋

相对，强调读者提供了一切意义: “文学文本中的星星是不固定的，与联结

它们的线一样，都是变化不定的。”③ 他的意思是: 没有解释，就没有任何

星座，甚至没有可供解释的星座。费什不同于其他接受美学与读者反应理

论家的地方，在于强调文本在意义上并不 “真实”，读者生成文本，供其分

析和鉴赏; 文本并非意义的载体，意义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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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什的阅读理论与皮尔斯的探究理论遥相呼应，也在当代符号学的基

本立场中结合起来。符号学家艾柯对文本的定义就建立在阅读与文本的互

动之中: “文本不只是一个用以判断解释合法性的工具，而是解释在论证自

己合法性的过程中逐渐建立起来的一个客体。”也就是说，文本 ( 至少文本

的意义) 是解释者为了自圆其说 ( 论证解释的合法性) 而建立起来的。这

样一来，解释有效性的标准只能存在于解释者与文本之间的关系之中。这

的确是一个解释循环，“被证明的东西成为证明的前提”①。解释才是符号意

义最后实现的地方; 阅读生成了文本的意义，给予文本以灵魂，也就是生

成了文本。
讨论到此，或许可以认为这是学究式的条分缕析，但一旦当我们必须

执行一些最基本的符号叙述学操作，探究此文本意义是什么，这就变成必

须首先确定的前提。要决定任何表意文本 ( 从一场游戏到一套服装) 必有

的、体现该文本价值观的 “普遍隐含作者”②，就必须弄清该文本意义中的

价值标准。比如，要决定一个文本是不是 “不可靠叙述”，也就是弄清叙述

者的说法，是不是与隐含作者体现的价值观有距离，我们更不得不弄清究

竟什么是解释的标准; 再如，当我们不得不把某种表意加以公众化再现，

例如将本文说到的《水浒传》翻拍成多集电视剧，这时候我们也不得不弄

清解读的标准。金圣叹有权坚持自己对 《水浒传》的理解，完全可以说

《水浒传》的叙述“皮里阳秋”，也就是说是一种不可靠叙述，叙述者说宋

江的“义气”实为假情假意，但他这种个人化的读法，无法成为对 《水浒

传》的社群解读方式。
因此，当我们检查整个文化的表意方式，是以 “解释社群”说为解释

标准，它比讨论小说诗歌有效得多。看来费什自囚于文艺学，是自讨苦吃。
但解释有标准，才能讨论文本结构，才可以讨论表意过程诸特点。虽然“解

释社群”说铺就的远非一条平坦大道，虽然独辟蹊径者完全可以甚至避开这

条“众人走出来的路”，但它是让我们走出解释标准丛林的唯一道路。

五 动态的解释社群

讨论到此，我们不禁要问: 难道解释社群是永恒的吗? 如果它会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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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解释的标准不就是在变化? 又如何能称为解释标准? 对这个关键问题，

皮尔斯早就有所回应。他毫不含糊地说: “现在并不存在任何理由，今后也

找不到任何理由，让我们感到人类以及任何心智种类将会永远的存在。同

样，也不存在任何理由来反驳此点……幸运的是，事实上并没有任何东西

可以阻碍我们拥有希望，或者拥有一种平静而快乐的愿望，即这种社群可

能会超越某种确定时间的限制而一直持续存在下去。”①

皮尔斯的意思是说，探究社群的解释 ( “心智种类”) 不可能永远维持

下去。这样我们就不得不记住: 解释社群提供的意义标准，是有条件有限

度的。任何研究探索能追究的，只是费施所说的，一个社会文化中的 “解

释社群”在接收文本时大致遵从的规律②，而不是明确的条文。

既然“解释社群”的任务是提供一个意义标准，他就不会拥抱所有人，

而要求其成员拥有一系列文化条件和认知能力。因为不是所有的读者、观

众，都可以成为解释的典型主体，只有属于这个 “解释社群”的成员才有

能力作此解释，也就是大致成员的解释方案。社群成员的这种能力并不是

天然的，部分可能来自 “人性” ( 例如孟子说的 “恻隐之心”) ，更大的部

分来自社会文化修养，是长期受这个特定文化熏陶的产物。

属于解释社群的读法，虽然是非个人的，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

解读社群不得不随文化而变迁: 标准在变，成员范围也在变。例如当今电

影观众解读电影的能力，远非早期的电影界所能想象，而这种解读能力反

过来造成了电影文本方式的巨大变化: 当今常用的电影手法 ( 例如 “分裂

屏幕”) 放在 20 世纪上半期观众很可能会完全看不懂。对这一点，我们很

难想象，因为这些解读方式已经成为我们 “自然而然”的读法。变化更为

神速的可能是广告叙述。当今的电视观众尚未成年已经观看过几十万条广

告，对广告的各种叙述花样耳熟能详且处之泰然，这让 20 年前的广告显得

笨拙可笑，也让当今的广告设计师获得了巨大的自由度。

应当指出的是，解读能力随文化发展而下降的情况也不是少数。当今

小说与诗歌的文本复杂性普遍不如大半个世纪之前福克纳、乔伊斯、艾略

特、庞德的时代，当今流行文学读者的浅平阅读习惯使他们没有能力读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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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高度现代派”的小说。解读能力是文化培养的，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人类

文化会永远朝复杂化方向 “进化”。瑞恰慈在近一个世纪之前即尖锐指出:

“对艺术的反应能力……之退化，是真正的灾难。”① 要测定这种已经发生的

灾难性退化，显然也只能从解释社群的能力着手，对比名著的大众化体裁

改编本，例如对《卡门》几乎一年一次的改编趋势②，就可以明白。
“解释社群”理论之所以比较合理，是因为它既摆脱了作者意向，也摆

脱了“文本意义”的绝对地位，更摆脱了完全依靠个人解释的无政府式的

相对主义。在当代，解构主义风行，没有解释意义能够固定，这道理可能

不错，但一旦意义标准的可能性完全被取消，许多有关意义的问题就只能

言人人殊，完全无法讨论。因此，本文认为，“探究社群”与 “解释社群”

理论是一种极端有用的文化意义理论，只要我们不忘记它是特定文化的

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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